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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9月18日，贵阳中院一审判决余华英
犯拐卖儿童罪，情节特别严重，影响特别恶劣，一审
判处余华英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2023年11月28日，该案在贵州省高级人民
法院二审开庭。

●2024年1月8日，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对余华
英拐卖儿童案作出二审裁定，发回重审。法院认为，
原判遗漏原审被告人余华英其他拐卖儿童的犯罪事
实，部分事实不清楚，为查清上诉人余华英全部犯罪
事实，应予重审。

深读 07

2024年10月12日 星期六 编辑：纪春 组版：毛正华 校对：李婧

12个家庭17个孩子，人贩子余华英拐卖儿童案重审

她第一个卖掉的是自己儿子

重审是一个怎样的法律程序？会不
会对余华英的量刑造成影响？如果不发
回重审，而是直接二审中对新发现的犯罪
事实进行审判，可以吗？对于这些问题，
记者采访了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院长
程雷。

程雷说，发回重审从名字上大家都能
听出来，它是一个重新审判的过程。是又
出现了新的事实，比如说她到底是拐卖了
17名儿童，还是只拐卖11名儿童？在事实
上是有争议的，需要通过严格的审判程序
重新去查明。

刑事诉讼法规定了刑事案件发回重
审的具体情形，第二百三十六条规定：

（三）原判决事实不清楚或者证据不足
的，可以在查清事实后改判；也可以裁定撤
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

那发回重审后，案件将经历怎样的法
律程序呢？和之前的一审是否有区别呢？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院长程雷说，
重审后案子又回到了一审的过程，一审结
束以后被告人还有上诉的权利，检察机关
有抗诉的权利。又重新开始了这么一次
过程。重新审判，一审法院应该更换合议
庭，原来的审判人员都不能参加新的合
议庭。

有网友提到，新发现的犯罪事实直接
在二审中进行审理，是否可以呢？是否不
用发回重审呢？

程雷介绍说，二审法院要考虑到如果
不发回重审，在二审当中可以把这个案子
了结了。但是其实对被告人而言的话，对
新的事实她实际上没有上诉权了，也就剥
夺了她的上诉权，所以发回重审对查明事
实和保障被告人的上诉权是一个双赢的
结果。

发回重审后，对被告人的量刑是否有
影响呢？

对此，程雷称取决于法庭的证据的调
查和法律的适用，不排除这种最后的定罪
量刑的刑期发生变化。但是总体上看这
个案子，其实已经用到了最高刑，然后附
加刑也是没收个人财产，其实已经是顶格
在适用了。

另外，还有网友提到，余华英一审已
经被判处死刑，这已经是最高刑罚了，还
有必要发回重审吗？

程雷说：可能很多人觉得这种案子都
已经顶格适用法定刑了，为什么因为发现
了新的事实要重审？其实一次审判不仅
是对被告人刑事责任的宣判，也是对被害
人权益的一种抚慰和补偿。第一次审判
的时候，只对11名被害人的权利进行了抚
慰和救济。但是又发现了6名被拐卖的儿
童，对这6名被拐卖的儿童及其家庭，他们
因为犯罪遭受的损害也应该进行补偿和
救济。所以这次新的审判把他们追加进
来，使他们实现公正，所有的被害人及其
家庭都应该从审判当中获得正义。能够
救济更多的被害人，然后让更多被害家庭
受到的冤屈得到伸张，也更加严格地遵循
了我们的法定程序原则。

综合央视新闻 新华社 潇湘晨报

昨天，备受社会关注的余华英涉嫌拐卖儿童
案在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审开庭，这也
是余华英第二次在这里接受审判。

那一次见面，杨妞花是期待
的。她预想过很多场景，余华英会
声泪俱下向她道歉、忏悔，“但余华
英完全没有给我机会。我当时在
哭，她没有抬头看我一眼，整个过程
中除了跟我吵架外，就是否认对我
的伤害。我们在台下哭成泪人了，
她却一动不动，这么冷漠。”

“余华英说她记得我。我告
诉她，是我把她送上法庭的，她一
定要记住我。”杨妞花提起一个细
节，一审时她恳求法院严惩余华

英，判处她死刑。余华英听后对她
说：“我不是向你道过歉了吗。”她扭
头问余华英：“如果我向你道歉，你
把我父母还给我好吗？”余华英又一
次沉默了。

杨妞花告诉记者，除第一次外，她
之后并不想见到余华英，甚至不想提
到对方，“余华英这三个字，我这辈子
不想跟她再有任何的交集。案件结束
后，我再也不想提到她。”

受害儿童和家属希望法院能严惩
余华英。本案将依法择期宣判。

昨天上午，人贩子余华英被从
看守所带到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参
加庭审。

2023年9月18日，余华英因犯
拐卖儿童罪被一审判处死刑。因发
现余华英有其他拐卖儿童的犯罪事
实，案件在二审时被裁定发回重审。

昨天，这起备受关注的拐卖案

在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审开庭。而
余华英被指控拐卖的儿童，人数达到
了17人。

除原一审法院认定余华英拐卖
11 名儿童外，经过补充侦查，检方
还指控其涉嫌拐卖其他 6名儿童，
其中包括其与丈夫王加文拐卖的2
名儿童。

余华英 1963 年出生于云南，
20多岁外出打工时结识龚显良。
两人同居期间，余华英生下一个男
孩。他们通过中间人把亲生骨肉送
到河北，缺钱时5000元把自己儿子
卖了，也开启了拐卖儿童非法敛财

的罪恶之旅。
27 年间，余华英拐卖儿童 17

名。这17名儿童来自12个家庭，其
中有5个家庭均被余华英一次拐走2
个孩子，有的孩子被她拐走后中途遗
弃。

杨妞花是本案的受害者之一，
她于1995年被余华英拐卖，当时年
仅5岁。她归来寻亲时才得知，她
被拐后，生父因受刺激长期酗酒于
1997年去世，母亲在父亲去世后第
二年也因精神受到打击相继过世。
父母双亡后，留下年幼的杨妞花姐
姐和外婆相依为命。

曾经幸福的一家四口，变得支

离破碎。
杨妞花一直记得当年拐卖她的人

贩子的信息，2022年，她找到贵阳警
方并提供线索，此后贵阳警方将人贩
子余华英抓捕。

余华英拐卖儿童案一审开庭时，
是杨妞花时隔28年后，再一次见到
她。“还是记忆中的三角眼，只不过，她
的背更弯了。”

图据红星新闻

重审余华英拐卖儿童案

“罪无遗漏”
体现司法公正

人贩子余华英面对受害者非常冷漠

受害者把余华英从5岁记到30岁

余华英第一个卖掉的是自己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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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华英被控拐卖儿童增至17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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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华英21岁结识重庆大足籍
男子王加文，后两人结婚。

丈夫涉嫌盗窃被抓，余华英外出
打工期间，结识龚显良。

龚显良比余华英大20岁。彼时
两人都有家庭和子女。余华英在没
有与丈夫解除婚姻关系的情况下，与
龚显良同居，并产下一名男婴。

不久，
龚显良通
过中间人
王国付，将
私生子转
卖后获得
5000元。

余华英伙同龚显良在遵义火车站
附近，将6岁的男孩蔡战胜拐带至邯
郸，以4000元价格卖出。

此后是 1993年 8月、1994年 7
月、1995年7月、1996年7月、1996
年10月等陆续将其余10余名儿童拐
带至邯郸。

在一个地方租房子住
和周边的人混熟
龚显良负责物色孩子

熟悉后用零食诱拐小孩离开
将孩子带到火车站
余华英在火车站接上孩子
再带到邯郸

为避免他人怀疑
会故意留下衣物、棉被等
不收拾便直接逃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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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介绍

王加文
（人贩子）

余华英
（人贩子）

龚显良
（人贩子）

王国付
（中间商）


